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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单位建设的工程项目已依法取得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/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将对该建设工程的实施情况进行批后监管，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监管自取得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/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日起开始，至规划资源综合验收合格之日结束。
二、我局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放线定位、基础施工、主体施工、顶层封顶、建设工程外装修五个建设阶段进行全过程监督，请在上述建设阶段及时联系我局进行跟踪管理。其中，建设工程外装修阶段按《雄安新区建筑风貌批后管理服务工作规程》要求对建设工程的效果图阶段、材料小样阶段、实体模型阶段、样板墙（段）阶段和样板楼阶段等建设过程进行全过程监督服务。另外，涉及室外工程和景观环境设施，主要包括建设项目配电室、换热站、垃圾台站、警卫室等室外配套工程以及其他景观环境设施等，要严格按照规划许可及批复内容建设。
三、建设工程在开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对建设工程依据规划审批坐标进行放线定位。完成放线定位后，应及时开展“多测合一”初始验线测量，并提交审核合格的验线报告。
四、取得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/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，应按要求制作规划公告牌并在指定场所进行公布，公布照片可与验线报告一并提交。
五、建设单位在取得施工登记函后90天内盖章反馈“建设工程备案及封样材料提交时间计划表”，在后续建设各阶段需按时间要求提交备案及封样材料。备案材料采用文本图册格式，应准确记录“五步工序”具体开展情况，并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签字盖章确认。
监督机构：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联系地址：雄安新区容城县白洋淀大道办公区

